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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任政办字〔2025〕14号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运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

关部门、单位：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已经区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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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

前 言

气象探测工作是气象业务和科学研究的基础。做好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是保障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

续性的重要措施，也是有效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的关键所在。

气象探测设备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用于分析和研究天气以及

气候变化，获取准确、及时的气象探测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天气预报、气候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科学研究等提供重要依据。为了促进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乡发展建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特

制定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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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确保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

性、比较性和连续性，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提供准确的

气象依据，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做好气象服务保障，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主要原则

一、坚持城乡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实现城

乡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坚持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

三、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改善的原则。

四、坚持经济合理的原则。

第三节 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三、《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四、《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31221-2014）

五、《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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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山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七、《山东省气象管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165号令）

八、《济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九、《关于济宁国家气象观测站迁建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鲁

政土字〔2024〕658号）

十、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第二章 属地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济宁市任城区境内。任城区位于山

东省西南部，为济宁市的行政中心，北临汶上，东与邹城市、济

宁高新区等为邻，西与嘉祥县接壤，南连金乡县、鱼台县。地处

东经 116°25′～116°44′、北纬 35°08′～35°32′。沿南四

湖低洼地带海拔高程为 33.5～34.5米，地势低洼平坦。任城区是

济宁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宁市组群城市核心区。现辖

2个镇、13个街道，分别是：阜桥街道、古槐街道、金城街道、

李营街道、仙营街道、观音阁街道、越河街道、济阳街道、南苑

街道、喻屯镇、唐口街道、安居街道、南张街道、长沟镇、二十

里铺街道，土地总面积 651平方千米。

第二节 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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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城区地貌以平原为主。境内土壤以粘质土为主，占 63.8%；

壤质土次之，占 32.6%；沙质土最少，仅占 3.6%。土壤有机质

含量较低，氮、磷、钾比例失调，普遍缺氮，严重缺磷，多数富

钾。任城区海拔在 33～43米之间，高差约 10米，只有孤丘张山、

王山有下奥陶纪灰岩出露，峰高 77米。境内东、北西三面高，

中南部低。南阳湖及其周围系浅平洼地，高程在 33～36米之间。

湖堤大体沿 33.5米等高线修筑，堤外为滨湖地区。滨湖地区地势

低平，湖西为黄泛平原之低线区，地面开阔，西高东低，倾向于

湖，坡降在 1/3500～1/7000之间，表土母质为黄泛及湖相沉积物。

湖北系倾斜平原向湖过渡段，微地形变化较大，坡降在 1/1500左

右。济北地区系山前倾斜平原，高程在 36～42米之间，地面起

伏较大，岗洼相间，经向排列，素有“九岗十八洼”之称。区内

有大小洼地 70多个，皆由岗—坡—洼构成独立之地形单元。

第三节 气候环境

一、气候特征

任城区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具有气候温和、雨量集中、光照充足、四季分明的特点。春季回

暖快而变化剧烈，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夏季为暖湿

的东南气流所控制，炎热多雨，多有雷雨大风；秋季光照充足，

气候宜人，日夜间温差较大；冬季为寒冷的西北气流所控制，低

温干燥，雨水稀少。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雨、暴雪、雷电、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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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干旱、大雾、高温、低温、冰雹等。

二、地面基本气象观测数据特征

（一）降水。任城区降水主要是液体降水，即雨；其次是固

体降水，即雪、雹。雪、雹在降水中所占比重甚微。境内平均年

降水量 685.2毫米。年最多降水量 1126.9毫米（2003年），最少

年降水量 315.6毫米（2002年）。降水的年际变化很大，年内降

水量季节变化也很不均匀，以夏季降水量最多，平均为 419.9毫

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61.3%；冬季降水量最少，平均为 30.4毫米，

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4.4%。年降水日数平均为 72.6天。

（二）气温。任城区年平均气温 14.9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

40.8摄氏度（2002年），极端最低气温-14.8摄氏度（2016年）。

（三）风。任城区属季风性气候，冬夏受不同性质的气团控

制，各有不同盛行的风。年平均风速为 2.3米/秒，年最大风速为

16.2 米/秒（2010 年），年最多风向为南风。最大风速在 4 月，

平均 2.9米/秒，最小在 9月，平均 1.9米/秒。

（四）湿度。任城区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6%，最大相对湿度

为 8月 79%，最小相对湿度为 3月 55%。

（五）气压。任城区年平均气压为 1012.7百帕。

第三章 规划内容

第一节 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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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2021—2035

年），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编时，应充分考虑本规划的保护范

围和标准。

二、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距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地面气象观测场（以下简

称观测场）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的核心规划保护区，核心规划保

护区以外根据规定按照遮挡仰角进行高度控制。

三、规划目标

该专项规划通过审批后，将作为济宁市任城区建设规划部门

在审批本规划约定范围内的新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工

程等的详细性控制依据，确保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障碍物满

足气象探测要求。

四、主要任务

对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面临问题进行分析，提

出对策，确定气象探测保护的范围和标准。

第二节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一、气象探测环境的定义

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

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二、气象探测环境的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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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

（二）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超高障碍物和种

植生长高度不符合要求的作物、树木；

（三）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

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

各种源体；

（四）观测场周边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

源。

三、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标准，济宁国家

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如下：

（一）保护期限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应至少保持 30年稳定不变。

（二）周围环境

1.观测场四周应空旷平坦，保持气流畅通和自然光照；

2.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方 90°范围内 5000米、其他方向 2000

米范围内不宜规划工矿区，不宜建设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设

施；

3.在观测场 1000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沙、

取土等危及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三）对障碍物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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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测场四周划定障碍物控制区，范围为观测场围栏以外四

周向外延伸 1000米。

1.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含建筑物上的造型、天线等）

上的高度（指障碍物相对观测场平面的高度，下同）距离比小于

1/10;

2.控制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 50米；

3.在日出方向（60.8°～119.2°）和日落方向（240.8°～

299.2°）范围内（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

大于 5°。

（四）对影响源的限制

1.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5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其

他影响源；

2.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2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3.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100米范围内建设人工建造的水体（挖

筑水塘等）；

4.禁止在观测场周边 5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 1

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第四章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概况与分析

第一节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概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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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贾庄村西，

东经 116°38′、北纬 35°29′，气象观测站周边区域现状情况

见附件 2。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大小 25米×35米，呈正南北向，

海拔 41.5米。根据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规定，承担地面气象要

素观测业务。已建气象资料探测设备有气压、气温、地温、草温、

湿度、风向、风速、降水、日照、冻土、能见度、天气现象、水

汽等自动观测设备及配套通信传输设施。

二、站址站名变更情况

自 1958 年 6 月 1 日济宁农业气象研究组成立以来，经历 6

次迁移，站址变动情况见附件 3。站名由最初的济宁农业气象研

究组到 2026 年迁移并正式启用后变更为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

站名变更情况见附件 4。

第二节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环境现状与评价

本次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核心区域是距气象站观测

场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的区域，在此区域内地表主要物体现状为

农田、树林、村庄、居民楼、公路、厂房、水体等。济宁国家基

本气象站北侧主要为农田、树林、公路，东侧为村庄、农田、树

林、水体，南侧为农田、树林、居民楼、公路，西侧为农田、树

林、厂房、公路，周边地表物体现状情况见附件 5。

一、代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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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场所在地域地势较为平坦，土壤以黏质土为主，壤质土

次之，与济宁市任城区的地质地貌一致，有较好的代表性。同时

它也是分析济宁市天气、气候以及气候变化的气象依据，是天气

预测预报的基础性气象资料，代表着济宁市任城区范围内的平均

气象状况。

二、准确性分析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位于农田和树林周围，观测场大小为 25

米×35 米，环境达标、布局标准。在距观测场围栏 1000米范围

内除部分电线杆和树林外，其他障碍物相对高度距离比均小于

1/10。按照国家气象站的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观测场周边距

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现有地表物体分布状况、距离、高度等基本

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标准要求（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标准

见附件 6、附件 7）。观测场四周空旷平坦，没有对气象探测资

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废水、废气、垃圾场等干扰源或者

其他源体。由此环境中获取的气象要素观测数据资料能够较真实

反映和代表当地区域内的平均气象状况，是分析济宁天气、气候

以及气候变化的重要依据，是天气预测预报的基础性气象资料。

三、连续性分析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自 1958 年正式建站至今，虽然站址经

历多次迁移，但是气象观测工作从未中断，建档气象资料保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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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连续性资料超过 60 年，积累了非常宝贵的气象资料，为济

宁市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气候变化和气候研究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气象站周边地平遮蔽和人为障碍物情况

以观测场中心地面高度 1.5米处为测量点，对观测场周边主

要障碍物的遮蔽仰角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制作障碍物遮蔽、

仰角现状图表，见附件 8。

第三节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障碍物控制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条例》《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

法规，气象站周边探测环境必须符合《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

面气象观测站》（GB 31221-2014）标准要求，气象探测资料才

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根据气象站观测场距离

以及方位的不同，对地表物体的高度有不同的控制要求。

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区保护标准，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观

测场周边 1000 米控制区范围内，障碍物任一点高出观测场平面

（海拔 41.5米）的高度与距观测场围栏的距离比应小于 1/10，其

中距观测场 50 米范围内的物体相对高度不得高于 1 米；在观测

场日出方向（60.8°～119.2°）、日落方向（240.8°～299.2°）

区域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距观测场围栏不同距离障碍物限制高

度、日出及日落方向区域内不同距离障碍物限制高度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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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实施

第一节 气象部门和有关部门职责

济宁市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济宁市政府领导下，负

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济宁市任城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济宁市土地储备和规划事务中心任城事务部、济宁市任城区

自然资源局、济宁市任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济宁市生态环境

局任城区分局、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做好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

济宁市土地储备和规划事务中心任城事务部、济宁市任城区

自然资源局负责按要求将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

项规划涉及空间类的内容纳入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

规划，配合做好其他相关规划技术服务工作。

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济宁市任城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济宁市任城区自然资源局、济宁市任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任城区分局等部门，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

内的用地选址、规划许可、环境影响评价等，应当将项目是否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纳入审查内容。

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发现或接到通报有侵占、损毁、擅

自移动气象设施或侵占气象设施用地或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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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的，应当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他部门在实施规划保护区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或其他

影响气象探测环境时，应以本规划为依据，应当书面征求济宁市

气象局的意见。

第二节 规划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一、项目建设依据

本规划确定的保护范围内，建设前应将本规划提出的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

二、部门合作协调

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任城区各职能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

门合作和协调，共同推进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的规

范化建设。

三、落实保护责任

对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应加以重视和政策扶持，将探测环境

保护工作予以量化，落到实处。

四、规划控制要求

本规划由济宁市气象局编制，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批准

并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的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变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调整涉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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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确需变更的，应当征求济宁市气象局意见，报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批准。

五、扩大宣传教育

开展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和警示宣传教育，增强单位和公众保

护气象探测环境的法制观念，提高单位领导干部和公众的保护意

识，形成自觉保护环境良好氛围。

附件：1.相关术语解释

2.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区域现状图

3.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变动情况表

4.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名变更情况表

5.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现状情况表

6.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表

7.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保护范围及保护标准公示图

8.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周边主要障碍物遮蔽仰

角现状图

9.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区障碍物限制

高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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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术语解释

国家基本气象站：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需要所设

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大多担负区域或国家气象信息交换任务，

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中的主体。

地面气象观测场（简称观测场）：用于安置地面气象观测仪

器和设施进行气象观测的专用场地。

障碍物：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米以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树木、作物等物体。

高度距离比：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的高度与该高度

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距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间的距离之

比。

遮挡仰角：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碍物

可见的最高点看去，视线与视线所在地平面的投影所形成的夹角。

日出方向：所在地夏至日的日出方位和冬至日的日出方位之

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日落方向：所在地夏至日的日没方位和冬至日的日没方位之

间所形成的夹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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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源：对气象要素代表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响的各

类源体。主要包括热源、污染源、辐射源、电磁干扰源等，如铁

路、公路、水体、垃圾场、排污口等。



— 18—

附件 2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区域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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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址变动情况表

序

号
迁站时间 详细地址 经度 纬度

海拔

（米）
备注

1
1958年 6月 1日—

1959年 12月 31日
济宁市北郊五里屯 116°35′E 35°27′N 41.3 ——

2
1960年 1月 1日—

1971年 12月 31日
济宁市北郊五里屯 116°35′E 35°27′N 42.8 原址东南移约 300米

3
1972年 1月 1日—

1978年 7月 31日
济宁市共青团路北端 116°35′E 35°26′N 40.7 原址南移约 2200米

4
1978年 8月 1日—

2000年 12月 31日
济宁市共青团路北端 116°35″E 35°26″N 40.7 原址北移约 10米

5
2001年 1月 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济宁市北郊蔬菜种子公司院内 116°36″E 35°27″N 41.4 原址东北移约 1800米

6
2010年 1月 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济宁市任城区任城大道北、

琵琶山路西侧
116°36″E 35°26″N 33.3 原址东南移约 850米

7 2026年 1月 1日—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贾庄村西 116°38″E 35°29″N 41.5 原址东南移约 58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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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站名变更情况表

序号 时间 站名

1 1958年 6月 1日—1958年 8月 31日 济宁农业气象研究组

2 1958年 9月 1日—1960年 4月 30日 济宁专区气象台

3 1960年 5月 1日—1968年 8月 31日 济宁专区气象服务台

4 1968年 9月 1日—1972年 7月 31日 济宁地区革委会气象台

5 1972年 8月 1日—1973年 5月 31日 济宁地区气象台

6 1973年 6月 1日—1978年 7月 31日 济宁地区革委会气象局

7 1978年 8月 1日—1981年 6月 30日 济宁地区行政公署气象局

8 1981年 7月 1日—1984年 2月 29日 济宁地区气象局

9 1984年 3月 1日—2006年 12月 31日 济宁市气象局

10 2007年 1月 1日—2008年 12月 31日 济宁国家气象观测站二级站

11 2009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济宁国家一般气象站

12 2019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 济宁国家气象观测站

13 2026年 1月 1日—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



— 21—

附件 5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现状情况表
方位

（米）

东

（45°～135°）
南

（135°～225°）
西

（225°～315°）
北

（315°～45°）

0～100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

100～200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公路 农田、树林、公路

200～300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公路 农田、树林、厂房、公路 农田、树林、公路

300～400 农田、树林、村庄 农田、树林、公路 农田、树林、厂房 农田、树林、公路

400～500 农田、树林、村庄 农田、树林、公路 农田、树林、厂房 农田、树林、村庄、公路

500～600 农田、树林、村庄、水体 农田、树林、公路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村庄、公路

600～700 农田、树林、村庄 农田、树林、公路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村庄、公路

700～800 农田、树林、村庄 农田、树林、居民楼、公路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村庄、公路

800～900 农田、树林、村庄 农田、树林、居民楼、公路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村庄、公路

900～1000 农田、树林、村庄 农田、树林、居民楼、公路 农田、树林 农田、树林、村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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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表

地

面

气

象

观

测

场

围

栏

与障碍物距离

1.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小于 1/10，控制区内的障碍物与观

测场围栏最近距离≥50米；

2.在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此范围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5°。

与铁路路基距离 >200米

与公路路基距离 >50米

与人工建造的水体距离 >100米

与垃圾场、排污口等其他影响源距离 >500米

说明：地面气象观测场围栏与障碍物距离为观测场围栏距离障碍物最近点与障碍物测量

点垂线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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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保护范围及保护标准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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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周边主要障碍物遮蔽仰角现状图
图例： 地形 树木 建筑 测量地点：观测场中心距地 1.5米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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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济宁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区障碍物限制高度表
观测场围栏与障碍物距离 D（米） 障碍物限制高度H（米）

日出（60.8°～119°2°）和日落（240.8°～299.2°）
方向内障碍物限制高度H(米)

＜50 1 1

50≤D≤1000 D×0.1 D×tan5°

＞1000 —— D×tan5°

说明：碍物限制高度为障碍物距离观测场地平面以上的高度。



— 26—

抄送：区委有关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委，

区法院，区检察院。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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